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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充分发挥工商行政管理职能作用进一步做好服务外商投资企业发展工作的若干意见》简述 

 

 
为贯彻实施《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9 号），国家工商

行政管理总局于 2010 年 5 月 7 日发布了《关于充分发挥工商行政管理职能作用进一步做好服务外

商投资企业发展工作的若干意见》（工商外企字[2010] 94 号）（下称“《若干意见》”）。《若

干意见》规定在满足相关条件的情况下，注册资本达到 3000 万元人民币的外商投资企业可以在名

称中间使用“(中国)”字样。该《若干意见》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 进一步鼓励外商增加投资 

针对如何鼓励外商增加投资，《若干意见》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措施:1)鼓励外商投资举办的投资性

公司申请组建企业集团，支持外商投资企业集团化经营；2)经外汇管理部门登记和审批部门批准，

积极支持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者以其对该企业的债权转增为注册资本；3)鼓励具有先进技术和管理

经验的外国企业或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4)对已缴付首期注册资本，无违法记录，因资金

暂时紧张无法按时出资的外商投资企业申请延长出资期限的，经审批部门批准，及时为其办理出资

期限变更登记。 

2、 积极促进利用外资结构优化 

在促进利用外资结构优化方面，《若干意见》指出对从事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使用外国(地

区)出资企业字号的外商独资企业、外方控股的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达到 3000 万元人民币,可以

在名称中间使用“(中国)”字样，此前，有关规定对名称中间使用“(中国)”字样企业的注册资本

要求不少于 5000 万元。 

此外，为大力支持跨国公司设立研发中心、结算中心等功能性机构和外商投资服务外包产业，《若

干意见》规定可以在企业名称和经营范围中使用能够体现其功能特点的文字表述；为促进边境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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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区建设，《若干意见》指出要鼓励投资者在合作区内设立各种类型的外商投资企业，积极引导

境内外自然人在区内设立外商投资合伙企业；为促进利用外资方式的多样化，《若干意见》指出要

积极参与外资并购联合审查，积极支持外资以参股、并购等方式参与国内企业改组改造和兼并重

组，在登记注册环节提供优质服务。 

3、 提高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效率 

《若干意见》指出要减少审核环节，要建立健全“授权登记+远程核准+网上申请”的登记模式,逐

步实现登记材料网上申报、网上预审、窗口一次性办结，切实提高外资登记注册效率；对国家限制

外商投资的项目严格把关，要坚持先证后照，对国家禁止外商投资的项目，一律不予登记，依法纠

正外商投资企业擅自从事限制类产业的行为，坚决取缔任何从事禁止类产业的外商投资企业；要建

立出资提示、出资催缴、出资公示制度，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股东出资行为的规范管理；要推行分

类年检制度，对重热点行业以及信用等级较低的外商投资企业加强审查,对守法经营、无不良记录

的外商投资企业简化年检手续。 

4、 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为给外商投资企业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若干意见》在不正当竞争、商标权保护、行政

许可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新的政策措施，包括要继续深入开展打击“傍名牌”等专项竞争执法活

动，制止擅自使用知名字号从事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对涉及有利于利用外资推动我国科技创新、产

业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的商标评审案件,可以根据案情需要提前审理；为提高行政许可效率，授权

省级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外商投资广告企业项目审批,并强调要配合做好外商投资汽车销售企业相

关审核工作，支持外商投资企业销售企业的发展。 

最后，《若干意见》指出要进一步扩大外商投资企业登记管理授权范围。根据实际需要,积极支持

授予中西部地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相对集中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

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外商投资企业核准登记权。 

如果您对上述内容有任何疑问，敬请不吝垂询，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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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坤律师事务所编写《汉坤新法速递》的目的仅为帮助客户及时了解中国法律及实务的最新动态和

发展，上述有关信息不应被看作是特定事务的法律意见或法律依据，上述内容仅供参考。 

如您对上述内容有任何问题或建议，请与汉坤律师事务所的下列人员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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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总部 

电话：+86-10-8525 5500 

地址：北京市东长安街 1 号东方广场办公楼

C1 座 9 层 903-908 室 

邮编：100738 

 

金文玉 律师：  

电话：+86-10-8525 5557 

Email：wenyu.jin@hankunlaw.com  
 

曹银石 律师： 

电话：+86-21-6080 0980 

Email：yinshi.cao@hankunlaw.com 
 

 

王哲 律师： 

电话：+86-755-2681 3854 

Email：jason.wang@hankunlaw.com 
 

上海分所 

电话：+86-21-6080 0909 

地址：中国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 1266 号恒

隆广场 5709 室 

邮编：200040  

深圳分所 

电话：+86-755-26813854 

地址：中国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02 号信

兴广场地王大厦 4715 室  

邮编：518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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